
沧州市科学技术局关于征集专家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科技局，市直有关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更好发挥科技专家在科技创新中的决策咨询作用，我局对

科技专家库进行了优化更新，并面向全国公开征集各领域科技专

家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入库条件

因专家库升级，原科技专家库不再使用。因此，请符合条件

的原有专家及时注册新用户或更新原有账号信息，确保信息填写

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

专家入库需符合以下基本条件和专业条件：

（一）基本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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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，遵守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；

2.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行业操守，能够客观、公正、公平、

实事求是地提出评审意见。

3.具有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，熟悉相关政策、法规，熟悉所

属领域或行业最新科技发展动态。

4.能保证时间和精力满足专家的工作需求。

5.无科研失信行为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黑名单记录。

（二）专业条件

专家库专家主要分为技术专家、管理专家、财务专家等 3 种

类型。入库专家除需具备以上基本条件外，还应满足以下专业条

件之一：

1.技术专家

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。

2.管理专家

（1）在科技管理所属部门长期从事科技管理工作具有副高

级及以上职称。

（2）担任高校、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副处级及以上职务；

（3）在企事业单位科研处工作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。

（4）创新创业和知识产权服务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。

（5）行业协会（学会、研究会）等科技类社会组织的高级

管理人员。

3.财务专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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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注册会计师、税务师或具有会计、审计专业副高级以

上专业技术资格。

（2）取得中级职称并从事相关行业 8 年以上。

（3）高等学校、科研院所、医院等财务审计部门负责人。

（4）上市公司、大型国有企业等财务部门负责人。

三、征集时间

专家库实行常态化受理申请、定期集中审核的方式，每季度

集中对专家的入库申请进行审核。

现公开征集首批专家，截止时间为 2024 年 9 月 20 日，科技

局审核后入库。

四、具体要求

1.登录沧州市科技局网站“沧州市科技计划项目网上管理中

心”—“专家用户登录”—“注册”，进行新用户注册。申请入

库的专家，注册完成后，用户名（身份证号码）重新登录，完善

补充个人信息。

2.上传 PDF 版的附件信息，模板在下载专区下载。具体包括：

（1）《专家承诺书》；

（2）在职人员需提供《单位推荐函》；

（3）技术专家上传高级职称证书；

（4）管理专家上传相关管理岗位证明（任命文件）或高级

职称证书；

（5）财务专家上传职称证书或岗位证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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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联系方式

政策咨询：发展规划科 0317-2129112

沧州市科学技术局

2024年9月4日


